
国土资源部关于取消地质勘查资质审批后加强事中事后监

管的公告

  2017年第32号

    2017年9月22日，《国务院关于取消一批行政许可事项的决定》（国发〔2017〕46

号）取消了地质勘查资质审批。各级国土资源主管部门要坚决贯彻落实国务院决定精

神，从决定发布之日起，不再受理地质勘查资质新设、延续、变更、补证等申请和开

展审批工作，也不得以转交下属事业单位、协会继续审批等方式搞变相审批。为做好

取消审批后的地勘行业监督管理工作，保障地质勘查工作有序发展，现将有关工作措

施公告如下。

  　　一、实行地质勘查信息公示公开

  　　国土资源部建设全国地质勘查信息公示平台，由地质勘查单位自主填报、定期

更新其业绩及勘查活动等情况，向社会公示，为投资人选择地质勘查单位提供服务，

同时，接受政府主管部门及社会监督。

  　　二、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国土资源部统筹指导全国地质勘查单位勘查活动的事中事后监管工作，省级国

土资源主管部门拟定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按照“双随机一公开”等要求，对地质勘查

单位开展监督检查，检查结果通过公示平台向社会公布。

  　　三、建立地质勘查单位异常名录和黑名单制度

  　　通过政府部门监督检查和社会监督，将查实填报虚假信息的地质勘查单位纳入

异常名录，将查实违法违规的地质勘查单位纳入黑名单。对纳入异常名录及黑名单的

地质勘查单位在承揽财政资金项目、申请矿业权等事项，依法予以限制。

  　　四、推进行业诚信自律体系建设 

  　　充分发挥地质勘查行业组织自律作用，支持行业学会、协会开展行业信用评

价、标准建设等工作，完善行业信用体系。



  　　五、制定标准规范

  　　根据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制定、修订并发布地质勘查标准和规范，引导地质

勘查行业有序健康发展。

  　　特此公告。

  　　2017年10月3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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